附件1

保证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

 
为履行经营者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，保证产品质量安全，保障社会和公众质量权益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的要求，本经营户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
本经营户信守质量诚信，遵守质量法规，如有违反，愿接受相应处罚并承担法律责任；

二、本经营户销售的燃气器具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要求；

三、本经营户销售的燃气器具产品经检验合格；

四、本经营户自觉接受市场监管部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、日常监督检查等监管活动，自觉执行监管部门依法作出的处理决定；

五、本经营户如不配合、拒绝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的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。

本承诺书一式两份，一份当事人保存，一份监管部门存档。

            承诺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